
臺東航空站志願服務計畫
                                                 99.04.21訂定

一、依據：依據志願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目的：為提升服務品質及旅客搭機便利、建立航廈大廳以活動式解說服

務機制，以引導旅客認識及欣賞航空站景觀環境、並運用航空站
資源，故結合熱心人士，特設立臺東航空站志工服務隊，協助
旅客便利之搭機服務、推廣及介紹地方旅遊觀光產業發展。

三、召募： (一)方式：運用本站網頁或張貼召募公告宣傳。
           (二)對象：1、性別、國籍不拘，凡年滿18歲以上具專科畢業

(含)以上學歷身心健康，未罹患精神疾病或法
定傳染病，具服務熱忱與能力者。

2、具國語(英、閩南、日、原住民語等尤佳)專長之社
會人士、各級學校英語教師、大專院校英文系學
生、外籍人士。

3、16-30歲之青年學子(短期志願服務志工)。
4、本於自由意願，能長期固定提供部份時間參與服

務不支領酬勞者。
5、本站得延攬航站已退休員工或各駐站單位已退離

職人員等具高度服務熱誠之人員。
(三) 甄選：就解說專長、語言表達能力、品德禮貌及具高度服

務熱誠、熱心公益之對象，經本站審核通過擇優遴
選之。

(四)名額：由本站自行視需要決定之。
四、訓練：(一)新到任志願工作人員，由其他資深志工及專責業務督導帶領，

進行實務訓練以了解工作性質。
         (二)為符合「志願服務法」之申請規定，上級及相關單位舉辦之志

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志願服務人員均應參加一次。
         (三)本站辦理各項培訓課程，志願服務人員應參加。
五、管理：(一)組織及職責：1、設業務督導1人：由業務組業管人員擔任，

辦理志工服務有關行政、管理（召募）、活
動等事宜。

2、設置隊長1人：由隊員推選產生，承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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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導協助執行各項服務工作及隊員之指
揮與掌握。

3、設副隊長1人：由隊長指定之，協助隊長
工作協調分配及執行。

4、隊長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副隊長亦同
(二) 隊員職責：1、隊員應服從本站業務督導及隊長之各項決定，

不服從領導者予以視勸，規勸無效者得予
退聘。

                         2、隊員每個月原則須服務二次（每次三小時）
以上（不含幹部會議及月列會出席時數）。

3、協助隊長及隊員完成交辦任務。
4、服勤時，遵守機場良好秩序及配合機場安全

單位所規定之各項安全措施、服務場所各項
規定事項。

5、按時簽到、退，如因故未能前來，應事先告
知，並完成請假手續。

          (三)注意事項：志願服務人員從事服務時應遵守志工服務注意
事項，注意服裝儀容整潔，配戴志工人員識別
證，並著志工人員背心： 
1、秉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服務之精神，協助

本站推動為民服務工作。
2、協助推動有關為民服務工作，應受本站指導與
監督。

3、服務民眾並恪遵法令，不可利用職務向民眾索
取或收受酬勞。

4、不得假藉名義在外招搖或涉及不法情事，或從
事推銷、營利、傳教或其他不當的行為。

5、對於不熟悉之法令須向本站有關人員查詢清楚
後才可向民眾解說以免滋生困擾。

6、志工人員服務範圍以本站訂的服務項目為原則，
不得提供任何非關為民服務項目之行為。

7、對於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需保守秘密。
8、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9、團員不得涉及公權力行使及機關之內部管理。
10、志工有責任維護本站之聲譽，未得本站同意

不得代表本站對外發言。
11、隊員倘有違悖本計畫之規定或其他不法情事

時，損及本站名譽或造成業務的困擾者，經
查核屬實時，撤銷其隊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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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績效統計：1、本站可自行制定志願服務人員申請表、服務記
錄表等表報，以建立志工完整基本資料，並
指定專責人員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及記錄志
工之出勤、服務態度、服務項目、優良事蹟……
等登記事宜，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2、志工之基本資料及服務成果（含紀錄冊號碼、
服務時數、教育訓練等），由業務督導人員每
月或隨時彙整後，移請本站人事管理員登入
或更新「內政部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網」。

(五)志願服務紀錄冊：1、志工完成教育訓練者，發給志願服務紀
錄冊，由志工自行使用及保管，不得
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 冒
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本站應予糾正
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轉換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紀錄冊應繼續
使用。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志工得
申請補發。

2、由本站專人負責記載志工服務內容及
服務時間。

3、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將首頁影
本交付本站管理者登錄使用。

(六)停止服務離隊時：須辦理離隊手續，並繳回服務證。
六、運用：(一)本隊隊址：設於本站服務台所在地。

(二)服務時間：志工隊長於每月月底前排定次月服務時間輪值
表送本站業管人員轉陳核後，照表實施。

(三)服務地點：本站服務台、航廈大廳、二樓內候機室及依業務
需求自由調配。

七、輔導：由本站業務組設專人負責志願服務輔導工作，以提供志工必要之
資訊。

八、考核：（一）志工隊應將每月隊員值勤時數，送本站業務組備查，並於
每年結束時，彙整值勤時數作為考核依據。

（二）每天每次服勤時數以三小時核算(須本人親自到班)，未達
三小時中途離退不計，每一個月未達六小時者（不含幹部
會議與月列會出席時數），先由隊長負責聯繫瞭解；若無
相當之理由且下一個月仍未改善者，則由本站通知自動退
隊。

（三）應定期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對志願服務表現優良者，給
予獎勵；對不適任之志工，得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

（四）志工依本站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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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權利者，由本站負損害賠償責任。志工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本站對之有求償權。

九：服務項目：(一）協助本站及本站服務台接待引導旅客搭機便利、解說
景觀、諮詢服務等包括：

 1、一般諮詢。
                  2、旅客資訊答詢。
                  3、失物招領查詢。
                  4、轉達旅客建議及聯絡服務。
                  5、身心障礙旅客搭機諮詢。

 6、其他交辦服務事項。
(二）協助本站舉辦各項活動之支援服務事項如參訪活動等。

十、經費： (一）本站對所需經費在業務項下支應。
(二）由本站編列預算以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及補助誤餐費

等事宜。
十一、本計晝奉主任核定後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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